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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（2026）粤 01 破申 84 号

申请人：韩丽英

委托代理人：谢志民，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余卓彦，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天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

市天河区黄村大道自编 98 号二楼（部位：2034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白志勇。

2026 年 1 月 27 日，韩丽英以广州天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（下称天粤物业公司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天粤物业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本院依法组

成合议庭立案审查。本院依法通知了天粤物业公司，天粤物业公

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本院于 2026 年 2 月 9 日召开听证

会，韩丽英委托代理人余卓彦参加听证，天粤物业公司未到庭。

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，天粤物业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8 月 12 日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1017783601037，住所地在广州市天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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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黄村大道自编 98 号二楼（部位：2034），法定代表人是白志勇，

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登记机关为广州市天

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包

括房地产咨询服务、房地产中介服务等，登记状态为存续（在营、

开业、在册）。

根据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（下称天河法院）作出的（2016）

粤 0106 民初 620 号民事判决书，关于韩丽英诉天粤物业公司，

第三人广州华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沈飞、广州爱耳听力设备有

限公司、广州市惠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、上海禅蕴体育发展有限

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天河法院经审理判决如下：一、确认韩

丽英与天粤物业公司就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45,47,51 号

201 形成的租赁合同关系已解除；二、天粤物业公司于该判决发

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，向韩丽英腾退上述房屋；三、天粤物业

公司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，向韩丽英支付自

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天粤物业公司腾退上述房屋之日止的租金

及占用费（租金及占用费均按每月 115,000 元的标准计付）；四、

天粤物业公司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，向韩丽英

支付逾期支付上述房屋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3 月

29 日止租金的违约金（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

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付，其中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
年 2 月 29 日期间的逾期交租违约金以每月应付租金 115,000
元为本金，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29 日期间的逾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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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租违约金以每月应付租金 107,580.65 元为本金，均自当月

21 日起计付至付清之日止，违约金总额以不超过本金为限）；五、

驳回韩丽英的其他诉讼请求。天粤物业公司不服，向本院提起上

诉，本院经审理作出（2016）粤 01 民终 17508 号民事判决书，

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因天粤物业公司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

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韩丽英向天河法院申请执行，执行案号为

（2017）粤 0106 执 2942 号。该案执行期间，天河法院未发现

天粤物业公司的下落和可供执行的财产，韩丽英表示暂无法提供

天粤物业公司的下落和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，天河法院遂于

2018 年 3 月 27 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三条规定：“破
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”天粤物业公司住所地在

广州市，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企业法

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债
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

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”本案中，天粤物业公司属于依法登

记设立的企业法人，韩丽英的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，故韩丽

英以债权人身份申请天粤物业公司破产清算，主体适格。天粤物

业公司不能清偿对韩丽英的到期债务，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仍无

法清偿，可以认定天粤物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明显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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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清偿能力，现韩丽英申请对天粤物业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符合上

述法律规定，应予受理。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、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

受理韩丽英对广州天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　判　长  年  亚

审  判  员  张静怡

审  判  员  范晓玲

  

二 O 二六年 二 月 十三 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书　记　员  舒擎林

            陈婉婷


